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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II 

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6《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是对DG15/T 40—2013《马铃薯打秧机》的修订。 

本大纲与DG15/T 40—2013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删除了技术要求与性能试验、使用说明书审查、三包凭证审查、生产条件审查及用户调查条款；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了生产量和销售量内容； 

——增加了一致性检查项目； 

——修改了安全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适用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可靠性评价的有关内容； 

——修改了综合判定的有关内容； 

——增加了产品变更的要求； 

——增加了有效期满续展的要求； 

——修改了附录 A、附录 B的有关内容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DG15/T 40—2013。 

本大纲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提出。 

本大纲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刘跃星、吴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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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打秧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马铃薯打秧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马铃薯打秧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基本要求 

3.1 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申请方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确认表（见附录A）。 

b)  样机照片（左、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c)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产品编号、购

机时间等，提供的用户应为作业一个季节以上，且分布在 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数量不

少于 10 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3.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

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3.3 样机确定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50 m 10 mm 

≥300 mm 1 mm 

0 m～5 m 1 mm 

 

2 
质量 

0 kg～100 kg 0.05 kg 

0 g～6000 g 1 g 

3 压强 0 MPa～5 MPa 10% 

4 时间 0 h～12 h 1 s/d 

5 温度 -10 ℃～40 ℃ 1 ℃ 

6 湿度 10%～9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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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由制造商（申请方）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的

合格品存放处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10台，抽样数量为2台，其中1台用于试验鉴定，另1台备用。

样机由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试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

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续展产品一致性检查所需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鉴定人员抽

取1台。 

3.4 生产量和销售量 

初次鉴定的定型产品的生产量应不少于15台，销售量应不少于10台。 

4 初次鉴定 

4.1 一致性检查 

4.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2。制造商（申请方）填报的产品规格确

认表（附录 A）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

对照产品规格确认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 一致 核对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挂接方式 一致 核对 

4 配套动力范围 一致 核对 

5 外型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测 1 次 

6 工作幅宽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打秧宽度或打秧装置两侧锤片在自由状态下最外端的

距离，测 3 次，取平均值。 

7 打碎机构总安装刀数 一致 核对 

8 打秧刀（锤）片型式 一致 核对 

9 高度调节装置型式 一致 核对 

10 高度调节范围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高度调节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差，测 3 次，取平均值。 

4.1.2 判定规则 

所有项目满足一致性要求则判定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判定一致性检查结论为不符

合大纲要求。 

4.2 安全性评价 

4.2.1 安全防护 

4.2.1.1 万向节传动轴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4.2.1.2 打秧机刀具的前部、后部、侧面和顶部防护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4.2.1.3 传动装置应设置可靠的防护罩。 

4.2.2 安全信息 

4.2.2.1 打秧机应含有如下警示标志描述潜在危险，且标志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安全标志应在使用

说明书中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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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机器前部万向节传动轴可能缠绕身体部位，机器作业或万向节传动轴转动时，人与机器保持安

全距离； 

b) 机器后部有飞出物可能冲击人体，作业时人与机器保持安全距离； 

c) 机器运转时，不得打开或拆下防护罩； 

d) 操作、保养前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e) 使用前必须检查刀销轴状况； 

f) 保养时应切断动力并可靠支撑机器。 

4.2.2.2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 

4.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4.3 适用性评价 

4.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作业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使用说明书明示的适用范围，在

主作业区选取1个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性能试验，并在其它2个区域进行用户调查。重点考核产品对马铃

薯品种、行距范围、茎叶倒伏情况、茎叶含水率、茎叶长度等条件的适用能力。  

4.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留茬长度、伤薯率和适用性用户意见。 

4.3.3 作业性能试验 

4.3.3.1 样机状态 

样机技术状态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试验动力应按不大于使用说明书规定功率范围下限的

110%配套拖拉机；试验过程中不得更换驾驶员和配套的拖拉机。 

4.3.3.2 试验条件 

应选择有代表性的试验地，试验地应平坦，长度不小于 100m，测区长度不小于 50m，测区前后各需留有

20m 的稳定区，宽度不小于马铃薯打秧机工作幅宽的 6倍。在试验地按 5 点法测量，垄高、行距、垄台

宽度，每点测 5行（平作不测），土壤含水率、土壤坚实度每点按（0～5，5～10，10～15）cm 分层测量，

取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 

4.3.3.3 试验方法 

测定项目均在测区内进行，测定往返各1个行程，同一个行程测定时不得改变机组的工作状况，每

行程在测区内等间距选取5点作为性能测定点，每个性能测定点长度为2m，宽度为机器作业幅宽。测试

数据取平均值。 

4.3.3.3.1 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 

每测点内收集所有打碎的茎叶称其质量，再从中挑出打碎长度大于200mm的茎叶称其质量，按式(1)

计算每测点的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结果取10个测点的平均值。 

 100



y

by

h
m

mm
D % ...................................(1) 

式中：  

Dh——每测点的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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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每测点内打碎茎叶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b——每测点内打碎长度大于 200mm 的茎叶质量，单位为千克（kg）。 

4.3.3.3.2 留茬长度 

在每个测点内连续测量 10个留茬的长度，结果取平均值。 

4.3.3.3.3 伤薯率 

将每测点内的所有的马铃薯挖出并称其质量，再从中挑出伤薯并称其质量，按式（2）计算每测点

的伤薯率，结果取10个测点的平均值。 

 100
M

M
S s  %    ..................................(2) 

式中： 

S——每测点的伤薯率； 

MS——每测点内伤薯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每测点内马铃薯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4.3.4 适用性用户意见 

按照制造商（申请方）提供的用户名单中，选取 10个用户对适用性用户意见进行调查。调查内容

见附录 B。调查可采取实地、信函、电话等之一或组合形式进行。 

4.3.5 判定规则 

作业性能试验结果和适用性用户意见均满足表4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

适用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4 可靠性评价 

4.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4.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的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4.4.2.1 有效度 

对试验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不小于18 h（累计作业时间不大于19 h）的生产查定。记录作业时间、

调整保养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排除时间。按式（3）计算有效度指标K 。生产查定过程中，不得发生

致命故障、严重故障。 

 

100%
z

z g

T
K

T T
 




 

………………………………………（3） 

式中： 

K ——有效度；  

zT ——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gT ——故障排除时间，单位为小时（h）。 

4.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和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 B。。评价指标为用户满意度 S，按

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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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0

m

i

i

S s
m 

    ……………………………………（4） 

式中： 

S  ——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 调查的用户数； 

is  ——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分制）。 

4.4.2.3 故障分类见表 3。 

表3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致命故障 导致功能完全丧失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故障；

危及作业安全、导致人身伤亡或引起重要总成（系

统）报废。 

主轴、传动机构以及机架等结构件严重断裂。 

严重故障 导致功能严重下降或经济损失显著的故障；主要

零部件损坏、关键部位的紧固件损坏。 

传动件损坏，主轴变形，防护板损坏等 

一般故障 导致功能下降或经济损失增加的故障；一般的零

部件和标准件损坏或脱落，通过调整或更换便可

修复。 

打秧刀变形或损坏，防护板开焊，机架轻微开焊 

轻微故障 引起操作人员操作不便但不影响工作的故障；可

在较短时间内用配备的工具维修或更换易损件排

除的故障；在正常维护保养中更换价值较低的零

件和标准件。 

紧固件松动等。 

4.4.3 判定规则 

4.4.3.1 有效度K 应不小于 98％，用户满意度 S不小于 80 分，且用户调查中无本大纲 4.4.2.3 所述

的严重故障或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4.3.2 在生产试验或生产查定中如果发生本大纲 4.4.2.3 所述的严重故障或致命故障，试验不再继

续进行，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5 综合判定规则 

4.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表4 初次鉴定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项目 序号 项  目 单位 合格 

一致性检查 1 检查项目（见表2） / 符合本大纲表2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 4.3.1 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 4.3.2 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 / ≥80% 

2 留茬长度 mm ≤150 

3 伤薯率 / ＜1% 

4 适用性用户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 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致命故障、严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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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5 产品变更 

5.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 

5.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5.3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要求

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表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限制范围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况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核对 / 

2 挂接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3 配套动力范围 允许变化 ≤10% / 

4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变化 ≤10% / 

5 工作幅宽 不允许变化 / / 

6 打碎机构总安装刀数， 不允许变化 / / 

7 打秧刀片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8 高度调节装置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9 高度调节范围 允许变化 ≤10% / 

6 有效期满续展 

6.1 续展时申请方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a)  产品规格确认表（见附录A） 

b)  企业自主变更批准文件（适用时，复印件）； 

c)  初次推广鉴定报告（适用时，复印件）； 

d)  上次续展鉴定报告（复印件）； 

e)  鉴定机构出具的变更确认报告（适用时，复印件）； 

f)  产品照片（左、右前方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1张）。 

以上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6.2 有效期满续展检查内容 

续展检查在生产厂现场进行，内容包括： 

a)  产品一致性检查； 

b)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检查（包括标志的入库记录和领用记录检查，且检查产品销售记录，核对

标志的使用情况）。 

6.3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 

6.3.1 制造商（申请方）填报的续展产品规格确认表的设计值应与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等

技术文件中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一致。对照初次推广鉴定报告，检查续展产品的一致性。检查项目、允

许变化范围和检查方法见表 2。 

6.3.2 续展产品参数如有变更，按初次推广鉴定报告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进行检查，其变更后的设计

值变化范围应符合表 5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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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证书、标志的检查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的检查内容、要求和检查方法见表 6。 

表 6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要  求 检查方法 

1 证书信息 

实际制造商名称、注册地址及生产厂名称、生产地址应与证

书所载信息一致。实际产品型号和名称应与证书所载信息一

致。 

核对制造商、生产厂有效的营业执照和

公章；核对相关合格产品铭牌实物。 

2 证书使用 证书应在有效期内。无涂改、转让、超范围使用证书情况。 

核对证书原件的有效期；查阅产品宣传

等相关材料，询问相关人员，了解证书

使用情况。 

3 标志信息 

标志的名称、式样应符合《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相

关规定。标志上的证书编号应与相关推广鉴定证书的编号一

致。 

核对标志实物。 

4 标志使用 
标志应加施（粘贴）在相关获证产品本体的显著位置；未获

证产品不得加施。 
核对合格产品实物。 

 

6.5 判定规则 

产品一致性检查和证书、标志使用检查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有效期满续展结论为证书续展通过；否

则，有效期满续展结论为证书续展不通过。 

 

 

 

 

 

 

 

 



DG15/T 013－2017 

 8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确认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 /  

2  结构型式 /  

3  挂接方式 /  

4  配套动力范围 kW  

5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6  工作幅宽                      mm  

7  打碎机构总安装刀数         把  

8  打秧刀片型式 /  

9  高度调节装置型式 /  

1 0  高度调节范围                 mm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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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用户姓名  电话  

通讯地址  

购机日期  

机具 

情况 

型号  名称  

作业时间           h 产品编号  

作业量            hm
2
 购机时间  

适 

用 

性

用 

户

意 

见 

茎叶打碎长度合格率情况 □好 □中 □差[] 

留茬长度情况 □好 □中 □差[] 

伤薯率情况 □好 □中 □差[] 

马铃薯品种情况 □好 □中 □差[] 

行距范围情况 □好 □中 □差[] 

茎叶倒伏情况情况 □好 □中 □差[] 

茎叶含水率情况 □好 □中 □差[1] 

茎叶长度情况 □好 □中 □差[1] 

可 

靠 

性 

情 

况 

满一

个作

业季

节时

发生

的故

障情

况 

故障情况和部位 故障原因分析及处理 处置方法 故障级别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致命□严重 

□一般□轻度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致命□严重 

□一般□轻度 

  □用户维修 

□用户更换 

□售后维修 

□售后更换 

□致命□严重 

□一般□轻度 

可靠性用户满意度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用 户

签字 
 

注：1.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调查方式为实地或信函型式时，用户需签字。 

    2.故障级别由调查人员填写。 

 


